
关于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的情况说明

县财政局：

按照新平县财政局有关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的要求，我单位及时准确地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方案，现将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主要职能

遵照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的规定，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，检查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，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；履行四项职能：监督职能、教育职能、惩处职能、保护职能。
二、基本情况

    2017年预算批复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数：973.46万元，比上年增加426.03万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增加447.35万元；基本支出减少16.39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减少4.93万元。2016年11月20日新平县纪委监察局（含反腐倡廉中心）实有在编人数49人（公务员43人、工勤人员3人、事业人员3人）。现有公务员43人，其中：副处1人、正科24人（含主任科员2人）、副科7人、科员11人(含2名新录用公务员）；工勤人员3人，其中：技师1人、中级工2人。在职人员49人月应发工资数为421.67元，退休职工7人(2016年7月23日死亡一人）月实发工资数为36194.56元；使用编外人员7人，年补助金额126000元；使用公益性岗位补贴人员1人，年补助金额5760元；遗属补助人员1人，年补助金额6732元；驻村扶贫工作队员1人，年补助金额10800元。办公固定电话编制数15部，实有15部。其他经费补助每年93120元（副处1人、正科22人、副科9人、其他人员14人），其中移动电话补90000元、固定电话补3120元。实有公务用车4辆，均为四缸越野车。
三、项目情况

原有项目情况：据各个项目工作开展实际需要，我单位2016年申报项目经费调整为：1、纪检监察办案工作经费30万元（2016年下达预算为20万元），2、业务接待费27万元（2016年为20万元），3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经费6万元（2016年为3万元），4、效能建设监察工作经费6万元（2016年为3万元），5、政风行风评议工作经费6万元（2016年为3万元），6、干部廉政教育培训工作经费10万元（2016年为5万元）,7、全县反腐败协调工作经费5万元（2014、2015、2016年均未予以批准），8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工作经费6万元（2016年为1万元），9、廉政文化建设专项经费20万元（2015、2016年均未予批准），10、专项纪律检查工作经费10万元（今年新增项目）。以上项目内容、立项依据均与2016年相同。

2017年我单位申报项目经费预算金额为126万元，比2016年减少16万元。望请县财政部门充分考虑我单位实际工作需要，给予安排所申报预算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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